
江汉大学 2025 年足球运动专业招生简章

为贯彻落实国家足球发展战略，规模化培养足球人才，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足球运动专业

招生工作的相关要求，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简章。

一、专业简介

本专业坚持“立足武汉、面向湖北、辐射全国”的人才

培养目标定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社会责任感、

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先进的教育、体育、足球理念和创新

精神、扎实的足球科学方面知识和技能，能胜任学校足球教

学与训练、社区足球指导、足球俱乐部管理、足球运动竞赛

组织、足球文化推广、足球产业开发等足球行业需要的应用

型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足球运动与科学、中外足球发展史、现

代足球理念导论、足球经济学、运动训练学、运动技能学习

与控制、足球俱乐部运营管理、足球专项理论与实践、足球

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足球教练员导论、足球运动表现与分

析、足球竞赛组织与管理。

学校与政府、企业联合组建武汉车谷江大女子足球俱乐

部，是全国唯一以高校为主体的职业女足俱乐部，球队自

2001 年成立之日起，在充分发挥体教融合，以及企业参与的

模式下，不断壮大，从一支高水平学生足球队发展成为全国

知名的职业球队。2005 年，江大女足代表湖北省参加第十届

全运会获得第 8 名。2017 年在第十三届全运会上，取得湖北



成年女足最好成绩第 5 名。2017 年荣获女甲联赛冠军，成功

晋级女足超级联赛，2018 年、2019 年获得女超第 4 名，2020

年登顶女超冠军，2021 年卫冕女超冠军，2024 年实现女超

联赛五连冠，创造湖北三大球历史。近年来，江大女足为国

家队输送了一大批队员（王霜、姚伟、吴海燕、吕悦云、刘

艳秋、朱钰等），29 人次参加世界杯、奥运会，亚洲杯、亚

运会，是入选人数最多，上场时间最长，攻入球数最多的地

方俱乐部。2022 年女足亚洲杯中国女足夺冠，江大女足贡献

5 名主力球员，成为中国队夺冠功臣。亚洲杯后，江大女足

受到全国人民关注，曾多次作为典型，在各级各类会议中发

言，人民网、新华社、中国体育报、长江日报等主流媒体全

面报道，江大女足现象普遍得到广泛认可。学校高水平男子

足球队水平，也长期稳居湖北省前列。2023 年获得湖北省校

园足球联赛（高水平组）第四名，2024 年获得第三名。

“江大女足”传统优势明显，学校始终坚持传承与创新

相结合，“以女足为重点，女足带动男足，协调发展校园足

球”全面推进足球运动发展。未来发展思路是：坚持高站位、

高起点，打牢足球人才培养基础；发挥江大女足龙头效应，

以专业建设为新的起点，培养精英足球专业人才；依托女足

俱乐部和后备人才基地，扎实推进应用型足球人才培养；创

新发展足球运动专业，探索国际合作之路；夯实足球后备人

才培训基地，发挥高校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

二、招生项目、计划、学历、学位、学制和学费

（一）项目：



大项 性别 小项 技术等级资格要求

足球 男 守门员 一级运动员及以上

足球 男 非守门员 一级运动员及以上

足球 女 守门员 二级运动员及以上

足球 女 非守门员 二级运动员及以上

（二）计划：40 人，为拟定计划，正式计划以上级部门

下达为准。

注：夏季项目考试（3 月 20日）前，我校将根据学校办

学需求和生源情况，制定并公布分性别、小项招生计划。

（三）学历、学位和学制：本科，教育学学士学位，学

制 4 年。在校期间学有余力的学生可按规定辅修其他专业，

达到条件者可授予辅修学士学位。

（四）学费：学校实行学分制，学生按修读学分缴纳课

程学分费用，每学年学费约 9000 元。学费标准和收取办法

最终以湖北省物价局核定为准。

三、报名办法、报名条件、考试安排

我校足球运动专业招生纳入运动训练专业考试招生，该

专业报名条件、报名办法、考试安排，均参照我校 2025 年

运动训练专业招生简章规定执行。

四、录取方式及原则

（一）我校文化成绩录取控制线分别为：二级运动员

180分；一级运动员 150分；运动健将级（含）以上 130 分。

（二）我校体育专项成绩录取控制线为 60分。



（三）在达到我校文化和体育专项成绩录取控制线的

基础上，根据考生的文化成绩（折合百分制后）和体育专项

成绩按 3:7 的比例进行综合评价，计算考生录取综合分。具

体公式为：综合分=（文化成绩/6）×30%+体育专项成绩×

70%，计算时保留小数点后两位，采用四舍五入计数保留法。

如综合分相同，则依次按体育专项成绩、文化成绩、语文成

绩、数学成绩、政治成绩、英语成绩排序。

（四）对录取控制线上的考生，按守门员、非守门员分

男女分别排序进行录取：先录取一志愿，如未完成招生计划，

再录取二志愿，如二志愿的合格生源不足，则按以下规则进

行计划调整：守门员剩余计划调整为非守门员剩余计划，并

先录取同性别考生；非守门员剩余计划仅在非守门员的男、

女考生之间进行调整，若仍未完成招生计划，不再进行调整。

通过计划调整录取的考生分数不能低于对应项目一志愿录

取综合分数线（一志愿上线考生已被我校全部录取的情况除

外）。

五、奖励措施

对录取的运动健将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的优秀运动员，

四年在校期间累计奖励 20000元；对一级运动员技术等级资

格的优秀运动员，四年在校期间累计奖励 16000 元。

六、有关事项

（一）考生在注册过程中，如发现本人运动等级信息有



误，应及时联系等级证书授予单位进行信息更正，确保在注

册报名截止日期前完成报名。

（二）考生依据所获得运动等级证书的项目报名并参

加体育专项考试，不得跨项参加考试。

（三）考生完成缴费视为报名成功，完成缴费后，考生

不得再对报名信息进行修改。

（四）对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造假的考生，取消运动员

技术等级称号；参加高考报名的，由生源所在地省级招生考

试机构取消当年高考报名、考试和录取资格，记入考生诚信

档案。

（五）考生弄虚作假，或发生考试违规行为，经查实，

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 33 号令）和《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 36 号令），取消其

考试资格或录取资格，已入学者，取消其入学资格；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体育专项考试将进行兴奋剂检查。体育专项考试

前，考生须签订《反兴奋剂承诺书》。拒不签订承诺书的考

生，视为主动放弃考试资格。兴奋剂违规的考生，视为考试

作弊，取消考试资格或录取资格，并通报生源所在地省级招

生考试机构，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七）依据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文件规定，考生如果

被足球运动专业录取，将不再参加普通高考及高校高水平运



动队的录取。

（八）本简章由江汉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处负责解释，

若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及生源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

足球运动专业招生有新的规定，我校将按最新规定进行调整

并及时发布相应消息。

（九）新生入学后，学校将进行全面的入学资格复查和

专业复测，凡发现有不符合录取条件或考试舞弊者，将严格

按照有关规定取消入学资格，并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

办法》（教育部 33 号令）进行处理。

（十）凡被足球运动专业录取的学生，不得转到其他专

业。

七、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角湖路 8 号

邮政编码：430056

招生咨询电话：027-84226660

体育学院咨询电话：027-84397029

学校官网：www.jhun.edu.cn

本科招生网：bkzs.jhun.edu.cn

体育学院网址：tyxy.jhun.edu.cn

微信公众号：江汉大学本科招生

学校纪委电话：027-84225801

http://www.jhun.edu.cn

